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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司法局文件 
 

市司发〔2023〕86号 

  

 

西安市司法局 

关于印发《公证和法律援助利企便民 

服务举措》的通知 
 

各区县司法局，市法律援助中心，市公证处： 

为落实我省“三个年”活动要求，切实推进主题教育活动走

深走实，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公证和法律援助服务，我局

制定了《公证和法律援助利企便民服务举措》，现印发你们。各

区（县）司法局和市法律援助中心、市公证处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强化责任担当，全面动员，精心部署，引导广大法律服务人员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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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，为推动西安高质量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

 

 

西安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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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证和法律援助利企便民服务举措 

 

一、全市公证机构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，严格落实“一次

性告知”制度，首问负责制，公开办事程序、收费标准、监督电

话等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 

二、金融机构与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因借贷向公证

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，公证机构应

当开通绿色通道，优先受理，优先出证。 

三、已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，因借款人

还款能力降低导致债务逾期引发纠纷的，公证机构可根据当事人

申请，免费提供公证调解、法律咨询等服务，因调解达成新的协

议，自愿办理公证的，公证机构可按规定减免公证费用。 

四、对事实清楚、法律关系简单的一些公证事项中涉及的一

些辅助性证明材料，公证机构可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，提供

复印件或者影印件即可。 

五、积极落实市公证行业协会印发的《西安市公证行业 24小

时出证清单》，对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业务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从

快从速办理，缩短当事人的等待时间。 

六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以及其他行动不便的当事人申请公证

机构上门服务的，公证机构应当提供上门服务，让企业、社会组

织和受助当事人能获取及时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。 

七、在教育、医疗、房产、交警、劳动仲裁等部门建立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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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助工作站，为涉及教育、医疗、房产、交通事故、劳动争议仲

裁方面纠纷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、专业、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。 

八、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将深入到 50个的老旧小区、村组，了

解基层组织和困难群众维权状况，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上门

服务。将假冒伪劣种子、农资、农机服务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、

农民宅基地纠纷作为法律援助补充事项，实行法律援助“全市通

办”服务。 

九、深入到 10家困难民营企业，掌握企业、职工法律服务需

求，上门为困难企业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，帮助企业减轻维权成

本。 

十、开展入户走访受援群众、帮难解困，摸清困难群众法律

援助需求底数，精准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和相关民生政策。走访市

律师协会和 40家律师事务所、法学院校等社会机构，征求律师和

社会机构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议。针对反馈的意见建议，进

一步完善律师和社会机构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制度，引导和鼓励更

高水平的律师和社会组织加入到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行列，打造

共建共治共享的西安法律援助服务品牌。 

 

 

 

 

西安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7日印发 


